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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國防部自民國63年修頒「國軍軍官士官全時

進修實施規定」以來，迄今遴選不少軍官前

往國外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對每一位軍

官的國外進修投下不少經費，學費、機票、

生活費加總可高達數百萬台幣，惟菁英人才

歸國能否適才適所?有無按最初之規劃任用?

另國防大學是否發揮培養人才之功能？均有

調查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軍事教育為國家整體教育之一環，以國防部為主管

機關，其軍職培養階段之「深造教育」宗旨係為培養國

軍指揮參謀、戰術、戰略研究、國防管理及技術勤務等

領導人才，於軍事學校設指揮參謀、戰略正規班或同等

班隊及研究所。再者，國防部為提升全體官兵素質，推

動終身教育由國軍官兵以公餘進修為原則，但參加之教

育班次或課程，與業務有關，經主管機關甄選核准者，

得以全時或部分辦公時間進修；其中國防部訂頒「國軍

軍官士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，並投入高額經費遴選軍官

前往國外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其培養軍事人才及奠

基國防力量之成效，深受關注。本案經調取相關案卷審

閱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0年9月13日邀請空軍張○○前副

司仙、國防醫學院查○○院長、元智大學陳○○教授、

銘傳大學劉○○教授到院諮詢，復於110年9月29日約請

國防部參謀本部鄭副參謀總長○○率業管人員到院詢

問，全案業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： 

一、國軍選送優秀人才赴國外進修博士，有助於引進國外

新知識、新科技、新觀念，進而潛移默化，不斷提升

國軍整體素質；惟受限於「服役年限」、「與所學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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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」、「易被貼標籤、排擠」等因素，不利人才留任。

此外，選派出國之軍官既是精挑細選之人才，其等經

送往國外知名大學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國家理應提

供發揮專長之機制，惟現制下卻與一般軍官沒有明顯

差異，制度上允有進一步調整之空間。為持續精進此

項制度辦理成效，國防部允針對各節，研提檢討改善

方案： 

(一)查國防部為規範國軍幹部以全時方式赴軍事學校、

國內、外大學校院研究所、研究機構、製造工廠、

醫院等單位進修之各項作業規定與程序，並規範進

修對象、培訓宗旨及進修原則，定有「國軍軍官士

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。其中，核准進修「博士」

學位者，該規定第3點明定以培養師資及研發等專

業人才為目標；但屬單位編裝任務需求及現員經管

需求者，應另以專案方式提出需求。至於選送至「國

外」全時進修者，以國內未設系所或軍事特殊需求

者優先薦訓為原則，由各總(管)監體系提報員額需

求，納案核定後檢討適當員額，經國防部核定候選

人員始可報考國外民校
1
，獲錄取後報部審查發布進

修命仙，並於國外進修期間由列管單位管制修業進

度，選送人才歸國後，頇按進修時間之二倍計算，

延長服現役時間，此有該規定第4、6、8、12點所

載明文，俾憑依辦。 

(二)針對本項業務，國防部說明略以：該部核准赴國外

進修博士學位者，以培養師資及研發等專業人才為

目的，進修人員返國後均以派任學校機關、科研及

醫療等單位為主；自90年迄今，選送赴國外進修博

士計108員，其中取得博士學位者72員，進修中22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國軍通用簡稱，指「軍事校院」以外的民間校院(包含公、私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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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未取得學位者14員；所選送之108員中，迄仍

現役者62員；且上開取得博士學位者之72員中，尚

無甫服完法定年限即退伍之情形，渠等役期均服滿

20年或最大年限以上，對提升軍事學校師資素質及

科研、醫療單位專業能量有顯著成效。 
 

國外全時進修博士學位現役人員現職單位統計表  

現職單位 人數 備考  

學校單位 15 各軍事學校  

科研單位 12 中科院、軍備局生製中心  

醫療單位 29 國防醫學院、三軍總醫院、地區軍醫院  

中央單位 6 駐美軍事付表團、國家安全局  

合計 62  
資料來源：國防部110年9月30日國人培育字第1100220067號函。 
 

(三)查據本案諮詢專家學者意見，亦均肯認本項政策引

進國外新知識、新科技、新觀念之功能，並咸認應

持續精進辦理。專家意見認為，國軍選送國外進修

博士之人才，歸國後卻無法久任，最主要的原因為

服役年限之限制。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

6條規定，國軍軍官服現役最大年限：少校22年、

中校26年、上校30年，則若以23歲畢業任官開始起

算，少校、中校、上校階級之博士，分別於達45歲、

49歲、53歲時即應退伍，相較社會通常之退休年

齡，明顯為輕，制度上本即難以久任。再者，45~53

歲已是一尷尬年齡，要在外面重新找工作並不容

易，其等雖可嘗試轉任軍中文職，但薪水受限且職

缺不多可遇不可求，因此早點離開，在社會重新開

始，可謂不得不然之選擇。於此考量下，歸國博士

人才於服役滿20年取得終身俸資格後即主動申請

退伍離開，自亦不乏其例。 

(四)專家意見另指出，現制下選送赴國外進修博士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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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以培養師資及研發等專業人才為主，惟仍有部分

歸國博士軍官有意在第一線部隊歷練發展，此時在

補資歷的過程中，即可能發生與所學未能結合之問

題，例如所學為資通電，但下部隊時，並沒有這個

專長的缺，導致無法學以致用。再者，海外歸國之

身分，在部隊中容易被貼標籤，因為一來軍中業務

繁雜，閒暇時間不多，而申請出國進修門檻又高，

一旦符合資格，易被同僚質疑怎麼有時間念書，認

為你「偷懶」，其次，出國念書相關補助優渥，如

薪資照領、出國期間年資照算等等，致遭他人嫉

妒，認為你「吃乾抹淨」，占盡便宜；這2種心理，

造成周遭人產生相對剝奪感，之後如果升遷稍快，

即可能發生遭受排擠情事。凡此，均對其等留任軍

中之意願造成極為負面之影響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國軍選送優秀人才赴國外進修博士，有

助於引進國外新知識、新科技、新觀念，進而潛移

默化，不斷提升國軍整體素質，允為一正確且必要

之政策。惟受限於「服役年限」規定、歸國之博士

軍官壯年即頇退伍，部分有志於第一線部隊歷練發

展者，更可能因「與所學未能結合」，及「易被貼

標籤、排擠」等因素，影響其等留任軍伍之意願。

此外，選派出國之軍官既是精挑細選之人才，其等

經送往國外知名大學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國家理

應提供發揮專長之機制，惟現制下卻與一般軍官沒

有明顯差異，制度上允有進一步調整之空間。為持

續精進本項政策成效，國防部允針對上開各節，研

提檢討改善方案。 
 

二、「國軍軍官士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為符合「為用而

育、計畫培養、預劃派職」之人才培育宗旨，定有「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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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派職」之相關機制，惟因現制之「管制時程」及「督

管層級」容有不足，恐未能即時因應因情事變更衍生

之預劃偏離問題；另選送人才出國進修博士所費不

貲，為發揮人才投資之效益，選送機關應配合人才歸

國時程，配合建購相關科研設備，使選送人員於國外

所學知識與技術，能順利引進國內。國防部允就上開

各節確實檢討並研提改善方案，俾使國軍人材培育機

制更臻完善： 

(一)查「國軍軍官士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第1點明揭，

國軍幹部全時進修，應符合「為用而育、計畫培養、

預劃派職」之宗旨。為落實上開宗旨，該規定第6

點規定，國防部於員額申請階段，頇由各職類總

(管)監單位依編裝任務需求，檢討需具碩、博士學

資之預劃職缺，律定其未來5年培育系所、專長領

域、人數及運用計畫，將需求員額循行政系統呈報

國防部，並由國防部召開員額審查會，依進修原則

核定培育員額；第10點規定，各薦報單位應完成報

考軍事學校碩士班人員之預劃派職，各薦報單位及

總(管)監單位以預劃派職薦報應檢附預劃派職單

位之經管規劃書；第14點規定，各列管單位，除軍

事學校外應於進修人員核定訓期終止日前3個月管

制預劃派職職缺，並協調進修人員按時歸建；另請

預劃派職單位管制幕僚職缺，供未取得學位人員派

職。相關規定，尚屬周全。 

(二)惟查選送國軍軍官赴國外攻讀博士，進修時間長達4

年，期間即可能因後續情事變更，造成原先之人力

預劃產生偏離。例如：因精實案、精進案、精粹案、

勇固案等兵力縮減及組織調整政策，導致該預劃職

缺裁撤；抑或原預定將有退員而空留之職缺，嗣該

員因故延役等情，均可能使原預劃之派職難以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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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本案諮詢之專家學者亦指出，實務上確曾發生

選送博士學成歸建後，因職缺裁撤，「暫派」無專

責業務參謀官達半年之久的人力閒置案例，足證前

揭規定第10點，由「各列管單位」於核定訓期終止

日「前三個月」始管制預劃派職職缺之現行做法，

以人事安排而言，恐將過於倉促，而無法即時調整

因應，且管制層級上亦容有不足，無法通盤統一調

度，以因應制度性人事變革(如精進案、精粹案等)

衍生之預劃偏離問題。國防部允審慎評估是否調整

由「高司單位」專人「每年」專責督管，或另研提

其他改善方案，以避免因情事變更導致之人力配置

浪費問題再度發生。 

(三)再者，選送人才出國進修博士所費不貲，除帶職帶

薪，及補助全額機票、學雜費等費用外，並依選送

之地區、國家別，每月補助1,000~1,400美元之生

活費。則以4年進修年限估算，國家投資每位選送

博士生金額不下新臺幣 1,000萬元，自應妥慎規

劃，使選送博士生國外所學知識與技術，能順利引

進國內，發揮人才投資之效益。本案諮詢之專家學

者提出：「選送出去的人才，回來後要賦與怎樣的

一條路(一個完整的發展軌道)，要有妥善的規劃及

完整的配套措施。單位在進行五年投綱的規劃時，

也要把即將歸國的人員納入做鏈結，以添購相關的

科研設備，否則在國外學得很好的技術，回國後卻

沒有配套的設施可以運作，這個培育反而變成浪

費。」之意見，頗值傾聽，亦請國防部一併納入檢

討規劃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「國軍軍官士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為符

合「為用而育、計畫培養、預劃派職」之人才培育

宗旨，定有「預劃派職」之相關機制，惟因現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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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管制時程」及「督管層級」容有不足，恐未能即

時因應因情事變更衍生之預劃偏離問題；另選送人

才出國進修博士所費不貲，為發揮人才投資之效

益，選送機關應配合人才歸國時程，配合建購相關

科研設備，使選送人員於國外所學知識與技術，能

順利引進國內。國防部允就上開各節確實檢討並研

提改善方案，俾使國軍人材培育機制更臻完善。 
 

三、軍事教育條例第8條第2項明定軍事學校校長等高階

主管之任職條件、任期及任(免)職，由國防部定之；

惟查國防部迄未審酌軍事校院與一般軍職之屬性差

異，完成相關子法之訂定，確有未洽，允應儘速檢討

改善。另軍事學校校長是否頇具備教授或博士資格問

題，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見解分歧，此併予敘明，供

作國防部後續政策審酌之參考： 

(一)有關軍事學校校長等高階主管之資格，軍事教育條

例第8條明定：「(第1項)軍事學校置校長一人，綜

理校務；得置副校長、教育長、政戰主任各一人，

襄助校長處理校務，並推動學術研究。(第2項)前

項軍事學校校長、副校長、教育長、政戰主任之任

職條件、任期及任(免)職，由國防部定之。但基礎

教育學校校長、副校長、教育長得聘文職人員擔

任。」 

(二)依據國防部應本院詢問時之說明，該部選派軍事校

(院)長、副校(院)長、教育長及政戰主任，係依「陸

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」認定其必要

學、經歷條件，略以： 

1、學歷：將官及上校重要軍職，應具戰略或碩士學

資；上校一般軍職，應具指參或碩士學資。 

2、經歷：上將職務無特殊經歷限制；中將職務應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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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少將正、副主官(管)或正、副幕僚長2年以上；

少將職務應曾任上校編階之重要主官1年以上或

正、副主官(管)2年以上；上校職務按個人經歷

管理計畫辦理。 

3、任期：應根據官階及經歷管理需要，以1年至3年

為限。 

(三)惟查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」所定

之學、經歷條件，係普遍適用於「一般」國軍軍士

官。考量軍事學校所負「健全軍事教育，培養軍事

人才，以奠基國防力量」之職責，任務性質與第一

線作戰部隊容有差異，爰軍事教育條例第8條第2項

明定其校長等高階主管之任職條件、任期及任(免)

職，由國防部定之。然該條文自88年制定至今，國

防部迄仍未審酌軍事校院與一般軍職之屬性差

異，完成相關子法之訂定，確有未洽，應儘速予以

檢討改善。 

(四)至於軍事學校校長是否頇具備教授或博士資格問

題，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見解分歧，持肯定意見者

認為：「『中興以人才為本，人才以教育為先』，目

前世界先進國家之軍事學校校長，多有任命具教授

資格者擔任之案例可資借鑑，如日本防衛大學、以

色列的海法大學，甚至中共的國防科技大學均為適

例，美國的部分雖然不是教授，但至少也擁有2個

碩士學位。如此方能適才適所，透過『專業領導』，

把國防教育辦好；讓打仗歸打仗、學術歸學術。且

對外交流時，可更有底氣」。持否定意見者則主張：

「教授與博士乃學術的重要資格，但就軍事校院組

織的使命而言，學術只是其中一環，更重要的是培

養國軍指揮、科技及參謀軍官或國防大學的國軍戰

術、戰略研究、國防科技、資源管理、法律與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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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戰等領導人才。因此強制要求校長頇具備教授或

博士，似無絕對必要性，且以現今國軍環境具這樣

資格的人數有限，這反而是限制可選用人才，不見

得有利軍事校院的發展。以美國軍校為例，美國三

軍官校校長(superintendent)為三星上將，是由總

統提名通過。是一榮譽職，通常為軍人生涯最後一

個職位。校長下面有主管學術的Dean (USMA 西點

軍校), Dean of Faculty(USAFA 美國空軍學院、

VMI 維吉尼亞軍校 )/ provost(USNA 美國海軍學

院)及主管軍事面向的指揮官(commandant)，由校

長將學術與軍事指揮統合在一起。另外，維吉尼亞

軍校也沒要求校長需具有博士或教授資格。」此併

予敘明，供作國防部後續政策審酌之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林文程 

趙永清  


